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第14屆第3次醫事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

時間：115年6月3日(星期三)下午2時

地點：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7號9樓(第二會議室)
出席：邱俊傑、周迺寬、王志嘉(視訊)、張朝凱(視訊)、羅浚晅(視訊)、周天給(視訊)、陳志忠、陸勇亮(視訊)、王麟殿(視訊)、邱啟恭(視訊)、丁鴻志(視訊)、林義龍(視訊)、蔡其洪(視訊)、楊玉隆(視訊)、姚美輝(視訊)、夏保介(視訊)、楊忠錫(視訊)、王逸明、蘇雍順(視訊) 、李嘉文(視訊)、蔡尚權(視訊)
請假：周偉倪、張濱璿、周思源
指導：陳理事長相國(視訊)
列席：王正旭(視訊)、陳菁徽、周文毅(視訊)、周適偉(視訊)、洪德仁(視訊)、顏鴻順(視訊)、吳國治(視訊)、賴俊良(視訊)、蔡昌學(視訊)、黃振國(視訊)、張必正暨秘書處、陳標本(視訊)
主席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(視訊)
紀錄：黃佩宜
1、 主席報告 (略)
2、 上次會議記錄確認
洽悉。

3、 上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
一、第13屆第10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
· 案號二：請研議第11屆(下稱本屆)立法院各委員提出之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修正草案版本，本會建議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吳召集委員欣席)

決  定：持續追蹤。
二、第13屆第14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
· 案號五：請研議劉建國等16位立法委員所提「病人自主權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及邱志偉等19人於立法院提案修正「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八條、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吳召集委員欣席)

決  定：持續追蹤。
三、第14屆第1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
· 案號三：請研議立法委員陳瑩、莊瑞雄、王正旭等16人提出「醫療法第八十八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會之意見案。(提案人: 古召集委員有馨、周召集委員賢章)

決  定：持續追蹤。

四、第14屆第2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
· 案號二：請研議立法委員王鴻薇、邱若華等17人所提「醫師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三及第四十一條之八條文草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單位：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交議)
決  定：持續追蹤。

· 案號三：請研議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決  定：持續追蹤。

五、其餘之前追蹤案，倘有須要時再另行提案或報告討論。
4、 報告事項
一、
第14屆第3次醫事法規委員會報告事項
· 案號一： 115年5月15日總統府公告「醫療法增訂第一百零二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二條條文」

決  定：陳立法委員菁徽表示，本案後續修正方向可能進一步研議調整精神科三班護病比之比例。考量精神科夜間照護需求較高，惟修法討論時並未細分各科別之差異性，爰本會將持續關注醫療機構及精神科之意見，並追蹤相關後續發展。
5、 討論事項
1、 案由：請研議民眾黨團所提「運動防護師法草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(一)經徵詢台灣復健醫學會及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意見，兩會均表示對本草案之訂定樂觀其成。
(二)台灣復健醫學會表示將研擬該會建議版本，俟該會提供相關資料後，再進一步研議後續立場。

2、 案由：請研議醫療機構隱私權維護措施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(一)有關醫療機構執行醫療隱私權維護措施，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6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：「有關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，不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……二、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，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。」建議可併同聯結《醫療法》第24條第3項：「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，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。」及同法第56條第1項：「醫療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，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。」作為相關措施之法令依據。
(二)
建議就屬低度隱私且符合有限例外情形之診間行為，若該行為非屬病歷或醫療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得不以逐項取得病人書面同意為必要，改以口頭告知並取得同意方式辦理。例如：診間錄影但不錄音，且畫面僅錄攝醫師臉部，病人僅呈現背影等情形。
(三)蒐集相關國外立法例及實務作法，作為本會研議及提出政策建議之參考。
(四)附帶提醒醫療機構可採取下列積極應對作為：
1. 建議醫療機構應加強與內部員工之溝通，建立共識，並確保對相關法令規定有一致性理解，以避免執行上產生認知落差。
2. 無論診療行為涉及低度隱私或高度隱私，建議看診時儘量安排護理師、其他醫事人員或行政人員陪診，以降低病人對隱私維護認知落差所衍生之爭議。
3、 案由：建請研議並推動「刑事醫療鑑定機制過渡性務實運作方案」，作為與司法院、法務部及衛福部協商之具體建議，以因應目前醫療鑑定案件大量積案之困境。(提案人：楊委員忠錫)
結論：(一)建請楊忠錫委員參酌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修正方案內容，使方案更符合司法院及衛生福利部之政策方向與實務需求，以提升後續協商及推動之可行性。
(二)持續追蹤立法院審查相關醫療法案之進度與動態，作為本會研議及因應之參考。
(三)本案續提下次會議研議。
4、 案由：請研議衛生福利部公告預告訂定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管理辦法」草案，本會意見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業已洽悉，經研議本會暫不表示意見。
5、 案由：請研議衛生福利部公告預告訂定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產業利益回饋辦法」草案，本會意見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經研議，擬彙整本會所蒐集之相關意見，函送衛生福利部參考。
6、 案由：請研議衛生福利部公告預告訂定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施行細則」草案，本會意見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經研議，擬彙整本會所蒐集之相關意見，函送衛生福利部參考。
7、 案由：請研議衛生福利部公告預告訂定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諮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草案，本會意見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業已洽悉，經研議本會暫不表示意見。
8、 案由：請研議邱若華立法委員等16人及翁曉玲立法委員等21人所提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會意見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維持本會對相似法案之一貫立場。對於政府推動各項優惠及福利政策，以增進人民社會福祉之必要，本會敬表肯定；惟相關補助費用不應排擠現有之醫療挹注資源為要。
9、 案由：請研議民眾黨團擬具之「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業已洽悉，經研議本會暫不表示意見。
10、 案由：請研議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尊嚴善終法草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於尚未形成充分社會共識前，維持本會一貫反對之立場。未來如立法院進行相關法案審查，建議彙整本會所蒐集之意見，提供立法委員參考。
11、 案由：請研議林月琴立法委員等23人所提「醫療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羅明才立法委員等16人所提「醫療法第十條、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(一)經研議林月琴立法委員等23人所提「醫療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本會暫不表示意見。
(二)正式行文感謝並肯定羅明才立法委員等16人所提「醫療法第十條、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以建構安全無虞之醫療與救護環境。
12、 案由：請研議國民黨黨團與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失智症基本法草案」，本會之意見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尊重立法院之立法權責，亦尊重主管機關現行政策推動及運作機制，並期望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持續精進失智症照護相關政策與作為。惟就草案中有關評鑑制度之規定，本會持反對立場。
13、 案由：請研議立法委員陳玉珍等 18 人提出《離島建設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》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本會持反對修正之立場。另敦請林副秘書長工凱協助彙整本會所蒐集之相關意見，擇取與本案相關且適宜內容，擬具本會說帖，供理事長對外說明時參考。
14、 案由：建請研議第1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中「建請全聯會修改章程第十五條」案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處)
結論：(一)請秘書處以今年5月會員人數，或最近月份已完成統計之會員人數為基準，依提案修正內容試算取消分區後之理事及監事席次分配數，並與本屆及上屆理事及監事分配情形進行對照比較，相關數據分析報告請提送115年6月24日第14屆第6次常務理事會討論參考。
(二)如後續確有修正章程之需要，本委員會將配合協助相關條文文字之修正。

15、 案由：請研議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醫師法第五條條文修正案」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本會持反對修正之立場。已蒐集之相關意見予以收錄留存，並持續蒐集各方意見，俾於未來立法院審查本案時，提供立法委員參考。
16、 案由：請研議立法委員徐巧芯等25人提出《隱藏式攝影器材管理及防制窺視法草案》，本會立場案。(提案人：周召集委員賢章、古召集委員有馨)
結論：本案本會持反對立法之立場。隱藏式攝影器材之管理及防制窺視相關事項，無須特別以法律位階另行規範，透過一般行政管理措施應足以達成目的。未來如立法院仍排案審查本草案，建議本會表達醫療機構應排除適用之立場。
6、 散會：下午5時8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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